1、 项目总体要求
1、 本项目产品配置要求详见《参数指标》。
2、 若《参数指标》中遗漏了本次项目采购所必须具备的设备、配件或服务，供应商可在响应文件中指出，并提出解决方案供采购人参考。
3、 所有产品性能参数及技术指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相关标准及行业标准。
4、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厂原包装产品（含零部件、配件、随机工具、技术文件等），具备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可追索查阅，进货渠道合法。
5、 产品包装必须与合同约定相符，包装外观完好、无破损，货物洁净完好、无划痕、无凹陷、无褪色、无锈迹。                                            
6、 ★最终采购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求数量为准，最终结算价按综合单价乘以实际采购数量计算。
7、 ★供应商在产品生产前须向采购人再次确认产品的数量、尺寸、颜色、材料及产品的平面布置等。采购人对形状、材质、颜色有最终决定权，如采购人日后需要更改，供应商应积极配合。
8、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供应商不得对采购需求中的内容进行分包、转包。
9、 总报价包含产品的制造、包装、仓储、运输、保险（至货物运抵使用单位放置、拆箱、就位）、装卸、搬运、安装调试、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验收、培训、技术服务（包括技术资料、图纸的提供）、质保期服务、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的全部费用。
10、 合同签订前须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主要原材料及货物成品的检测报告（一年内）。

2、 产品质量保证
1、 包装与发运：由供应商负责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货物包装，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并适宜广州的气候条件。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1、 安装要求：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指定的安装调试时间委派具备执业资格的技术人员免费上门进行现场安装、调试，并提供货物安装调试的一切技术支持。同时供应商提供有关货物的安装、维修、使用和保养所需的足够的中文技术文件（说明书、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以及提供能满足安装调试需要的易损件及备品备件以及货物拆装、维修、维护保养所需的特殊工具。安装调试的具体时间由采购人提前3天通知供应商。安装调试完毕后，供应商应通知采购人调试结果，并组织调试验收。
2、 培训要求：供应商应负责对采购人人员进行货物使用培训及日常保养培训，直至采购人可独立、安全、全面正常使用及保养货物。
2、 维护要求：供应商负责对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进行维修和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非供应商责任的人为因素、自然因素造成故障除外。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的报修通知须快速响应，并按采购人要求派出维修人员赶到维修现场进行维修处理。
3、 供应商按采购人时间要求提供计划，完成全部货物供应、安装及交付使用。
4、 ★《参数指标》中已对本次采购家具的功能和基本参数作了描述，同时成交后采购人还会尽可能为供应商提供内装设计图纸，供应商应将《参数指标》和有关的设计图纸结合起来考量产品设计外观。在项目实施过程前，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的最新要求结合采购人提供的最新室内平面图及需求对现有家具平面图布局及产品设计样式进行深化设计。
5、 供应商必须根据《参数指标》的规定进行材料和部件的选型，家具的材料和部件的技术规格、参数必须达到或高于《参数指标》的要求。成交后供应商不得要求更换主要家具的材料和部件品牌或产地，但采购人有权按对本项目最有利的原则对没有按照采购需求的规定和相关技术规范选用的家具的材料和部件进行调整并使之符合人体工学要求及最新的需求要求，成交价格不允许调整，供应商须提供承诺书。 
6、 在材料和规格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供应商在成交后可根据现场环境重新确认成交家具的尺寸和规格，以确保家具尺寸能适合现场需要。由此所引起的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不予调价，价格不予调整。若经采购人确认家具的尺寸与现场实际需要不相符，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因家具不具备摆放条件而不能交货验收的责任。
7、 ★合同执行阶段，如因设计的需要和现场的实际情况，采购人有权增、减、变更设备数量和规格，以致影响结算价格时，以成交单价为准进行调整，按实际数量结算，调整金额以采购人代表签证确认的书面证明。 
8、 ★本项目技术要求较为复杂，由于其规模较大，工期要求紧，同一时段要求提供的各种家具密度大。因此各供应商在响应时就应对各种资源调配进行安排，包括人力资源调配，各种生产设备安排，各种项目所需设备、材料、软件的准备等。供应商必须按照响应承诺保证全部项目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投入生产，本项目绝不允许供应商一旦成交，因准备不足而无法保证迅速动员和组织生产。如出现上述情况，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9、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的特点进行项目管理，合理配置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并严格按照进度要求安排本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不能因设备和材料的采购延误而贻误工期。 
10、 本项目家具采用的各种基材、饰面材料、辅材、配件，供应商必须按采购需求要求在响应时所承诺品牌或质量进行选用，且成交后不得自行更换。
11、 采购人将不定时的到生厂制造的现场进行监工，如发生材料货不对板、或以低品质材料冒充高品质材料、或以低技术档次系列的产品冒充高技术档次系列的产品的情况，该材料或配件不得在本项目使用，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为满足设计要求的高品质材料或高技术档次系列的产品，且成交价格不调整。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接受，并在响应时作出承诺。
12、 对于家具成品或材料，无论采购人有无条件到生产、制造现场监造或验收，在到达现场后经验收发现质量问题的，均应由供应商承担责任。供应商应负责修复或更换或由采购人另行采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赔偿采购人的损失，由此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13、 供应商负责家具生产的全部费用，包括生产、检验、包装、运输、仓储、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等，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如因家具安装环境未满足要求而导致无法按时进场安装等情况，由供应商自行保管已经生产完成的家具，保管过程必须保证家具、材料的完好无损，若保管过程中出现家具损坏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关费用，此部分费用已含在合同总价中由供应商承担。 

3、 [bookmark: _Toc415146980][bookmark: _Toc415072013][bookmark: _Toc414985705][bookmark: _Toc500928166]交货与验收
3、 供应商应提供技术成熟设计合理、维修安装便利符合采购人要求的新型产品。供应商应确保提供的货物及所有配件完整和可靠。
4、 供应商必须为采购人提供有关货物的安装、维修、使用和保养所需的足够的中文技术文件（说明书、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
5、 供应商必须提供其响应货物及安装执行的制造、设计标准和测试验收标准。 
6、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到货后，供应商提供完整的经第三方具有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给采购人。采购人进行随机抽样检查验收，并由采购人送有资质的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检测的项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材质、稳定性、安全性、氡、甲醛、苯、氨和TVOC等，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若检验结果与《参数指标》及采购人确认材质有出入或货物质量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采购人可以无条件拒收所有货物；采购人也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接受货物，但对供应商实施货款20％的罚款。
7、 供应商应按要求供货，并采用恰当的方式将货物运抵交货地点、交货给采购人（提供货物清单、家具设计图纸），双方将依据有关约定及广州市现行相关标准，对货物及安装进行验收。

4、 质保期
1、 [bookmark: _Toc415146986][bookmark: _Toc414985711][bookmark: _Toc415072019][bookmark: _Toc500928172]中央台实验台、实验椅等家具类货物质保期不少于8年，其他货物质保期不少于1年，保修期限自货物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之日起算。所有产品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上门保修，即由供应商派员上门到采购人使用现场进行维保服务。在保修期内，如货物非因采购人故意而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供应商负责保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供应商不能修复、调换或不能退货的，应退回相应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免费保修期届满后，如采购人需要供应商继续提供维护服务，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2、 任何时候，供应商均不能免除因产品货物本身的缺陷所应负的责任，供应商有义务对所提供的产品实行终生维护、维修。
3、 提供有24小时服务热线，保证在接到报修后3小时响应，12小时内派出维修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48小时内完成维修。如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的报修通知后超出48小时仍不能解决故障，供应商应免费更换新产品或免费提供代用品、备用品，并确保可以正常使用。 如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 
4、 如供应商未按前述约定到现场处理的，采购人有权自行采取措施，由此所发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从应付的货款中直接扣减该费用，不足部分采购人有权继续向供应商追索。保修期内，货物因同一生产质量问题经供应商 2 次修理后仍无法修复或仍发生故障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全新的产品，供应商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更换。新更换的配件及/或新产品，保修期不得少于本项目的要求。

5、 执行进度计划
1、 ★交货期：供应商必需在2022年8月15日前完成家具及货物的进场和安装调试所有工作，并投入使用，并按采购人要求将家具及货物一次性或分批次摆放至指定位置，完成供货、安装和调试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2、 交货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庆盛片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内楼宇，具体放置楼层房间及数量送货前须经采购人确认。
3、 供应商必须按约定时间内交货，若未按期交货，每逾期一天将处于该批次总金额的千分之五的罚金。

6、 付款方式
1、 货物全部到货验收合格后凭足额发票30天内一次性付清货款。
2、 实际结算价：以经采购人核算后无误的各类产品的实际供应数量乘以相应产品单价的作供应商的实际结算价。

7、 技术标准与规范
本次采购项目需符合下列技术标准与规范：
（1）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2）GB 18584-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3）GB/T 3324-2017《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4）GB 18581-2020《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GB 18401-2010Q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6）GB/T 6807-2001 《钢铁工件涂装前磷化处理技术条件》
（7）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8）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9）GB/T 10802-2006《通用软质聚醚型聚氨酯泡沫塑料》
（10）GB/T 18581-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如上述标准有更新的，则按国家最新环保要求和标准执行。

